明代後期的日中關係
寧波事件和中國海商的走私貿易
使明代後期的日中關係出現重大轉折的，是1523年（日本大永三年，明嘉靖二年）發生的寧波爭貢事件。日本自應仁之亂後的15世紀後半期以來，室町幕府的權威衰落後，新興的堺商人聯合的有勢力的守護大名細川氏，和以博多商人為後盾在西部日本擁有地盤的大內氏，爭奪對中國貿易的主導權，以謀求遣明船貿易的贏利。早在此前雙方就曾分別派遣明船相繼入貢。問題起因於當日本方面制訂計畫，派遣以了庵桂物為正使赴明船時，規定大內船隻2隻、細川船1隻，細氏對此表示不滿，另備1隻船，以中國人宋素卿為綱司，經由南海往中國。
雙方的對立在此後1523年派遣明船時，達到了極點，終於發生寧波爭貢事件。大內船方面持有上次入明時領到的正德新勘合，以宗設謙道為正使，3隻船已從博多啟航。與之對抗的細川也向幕府強求已經無效的弘治舊勘合，單獨準備以鸞岡瑞佐為正使的1隻遣明船，從堺啟航，經由四國海面、薩摩，取道南路去中國。雙方先後抵達寧波。當時，細川船的宋素卿和上次一樣，立即向市舶太監賴恩行賄，比先入港的大內船還早辦完入關手續，而且在嘉賓館宴會的座次上，細川船的鸞岡被排在大內船的宗設之上。為這種不平待遇而憤怒的宗設等人，在同年五月一日從市舶司東庫中拿出武器，殺死鸞岡瑞佐，燒毀細川船，並追殺逃走的宋素卿，追到紹興，但未能抓獲，在返回時沿途放火，胡作非為，殺死警備指揮使劉錦等人，並俘虜指揮使袁璡等，然後奪船逃往海上。
此次寧波事件的發生，雖然起因於腐敗墮落的明市舶太監賴恩的貪污行為，對於兩方朝貢貿易船辦入關手續的快慢，作為外交問題也是可以提出抗議的事情。但是，不應該把日本國內的對立關係原封不動地搬到國外，以至引起一場亂鬥，把許多中國人也捲了進來，演成了一起嚴重的大事件。明朝政府官員中有的認為這是日本無視法規，作為報復措施，應該閉關絕貢。但明廷終究沒有採取這種手段，而是通過琉球國使臣發出敕諭，向日本提出抗議，要求引渡罪犯，同時對日本的入貢即遣明船貿易嚴加限制。
具體反映這個限制措施的是巡按禦史楊彝的上奏。其中寫到：「舊例日本入貢，以十年為期，徒眾不得過百人，貢船不得過三隻，亦不許以兵仗自隨。至正德六年以後，使臣桂悟、宗設等各從眾五六百人，又副使宋素卿等一百五十人。各詰真偽、爭端滋起。請令布政司移咨本國，今後遣使入貢，務遵定例，倘違定行阻回。仍行巡海備倭諸臣，修戰具，謹烽堠，選鋒蓄銃，以戒不虞。」（《明實錄》，嘉靖六年九月丙戌條。）這裡提出了對日本的四項限制，即十年一貢、人百、船三、禁止帶用兵器，都一併援照舊例。《大明會典》的「禮部-朝貢-日本國」條，作為嘉靖六年（1527年）的奏准，記載為：「凡貢非期，及人過百、船過三、多挾兵器，皆阻回」，說明這個奏准顯然是以上述楊彝的上奏為基礎而成為政令，成為法制的。以此次事件為契機，寧波市舶司被一度關閉，對日本遣明船貿易即勘合貿易，終於在嘉靖六年以後採用新的規則，實行四項限制，十年一貢、船三隻、人員百（以後改為300人）、禁止帶用兵器。
日本方面在此次事件後，大內氏壟斷了勘合貿易，派遣了最後兩次遣明船，但每次都受到嚴格限制。還有，從明朝方面的記錄中可以知道，在此前後曾有船舶請求以日本入貢船方式通商，但都被以沒有表文（國書）或不逢貢期為理由，而予以拒絕。由此，對嚴格管制下的勘合貿易敬而遠之的日本一部分海商，開始參加當時正在興起的中國海商的走私貿易。
中國自明初以來，在海禁政策之下，一律禁止人民駛船出海，但是對自古以來就依靠海上生活及海外貿易的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居民來說，這是難以遵守的生死攸關的問題。所以，海禁似乎從一開始就不容易得到貫徹。歷代經常反復發佈海禁令，正說明此點。從15世紀中期到16世紀，在國內生產力逐漸提高，商品經濟發達的條件下，企圖把中國商品運往國外，為追求貿易盈利而走私的人逐步增多。地方權勢者、鄉紳、富豪、地主中，也出現了勾結官府，巧妙地鑽過法網，雇用代理人經營海外貿易而獲得巨大利益的現象。
在當時海禁令之下，私自進行海外貿易者，被稱為奸商、海盜、海寇，是違反下海通蕃禁令的罪犯，成了取締的對象。因此，為了自衛，他們也不得不武裝起來，同官府及其阻礙進行對抗。在這一點上，出於相互的利害關係，他們同本來的海盜和走私貿易的海商之間，也要加強合作，因而使兩者難以區分了。
在16世紀，還有歐洲人東來，東亞海上的交通和貿易關係，頓然活躍起來。葡萄牙商船隊第一次出現在廣東海域，是在1514年（明正德九年）。後在1517年駛進廣東（廣州）港，要求正式承認同中國的通商貿易。但是，明朝政府以不符合朝貢國為理由，拒絕了葡萄牙人（中國稱佛朗機國人）的請求。1522年（明嘉靖元年）因不知其情由而再次來航時，中國官府採取了武力威迫的態度，商船隊六隻船在廣東海上遭到炮擊，並且被趕走。此次事件發生後，被廣州拒之門外的葡萄牙人，在南洋方面同正在當地的中國商人或者琉球商人進行交易。1540年左右，他們從麻六甲引誘中國海商即海寇許棟兄弟，參加福建、浙江沿海地區的走私貿易，謀取對中國貿易的實利。
此前，在廣東、福建、浙江沿海一帶已經發現許多走私貿易者和海寇在活動。1522年，有廣東海盜方甘同等的活動，次年，有海寇活動在從廣東到福建漳州、泉州沿海一帶。1531年，廣東的海盜黃秀山等被捕，次年，廣東的海盜陳邦瑞、許折桂等的活動極為猖獗，廣東巡撫林富為此被問罪免職。在浙江，1529年溫州出現海盜的活動、磐石衛發生逃軍的兵變、南直隸有侯仲金叛亂，為此明政府在杭州新設浙江巡撫，負責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地方的軍務。
所謂的磐石衛兵變，是因為負責海防的武官接受仲介貿易商牙行的賄賂，允許走私貿易船的進出和番貨交易之事，被揭發出來，於是這些武官、士兵畏罪逃走，發動叛亂。這件事說明，沿海地區有些鄉紳、富豪等建造違禁大船，派屬下的商人到牙行向負責取締走私的有關官廳行賄，以獲准進行走私貿易。在福建也有漳州和泉州軍民暗地裡建造雙桅大船，運出兵器和火藥及其他的違禁物進行走私貿易的許多事例，在其背後都有沿海地區鄉紳和富豪。在遠離中央的東南沿海地區，法令得不到遵守、海防體制鬆弛、軍官與商人勾結在一起的現象很突出，駛船出海進行走私貿易已經公開化。
當時，在中國沿海地區成為走私貿易中心的，有浙江寧波附近的六橫島雙嶼港和福建漳州東南的月港（後來的海澄縣）等。雙嶼港成為走私貿易的根據地始於1526年（明嘉靖五年）。當時海寇鄧獠（獠是首領的尊稱）引來南海各國番夷佔據此地；接著，從福建越獄的李光頭（李七）和許棟（許二）等也參加進來了。月港早自明朝成化、弘治年間（1465~1505年）以來，就已成為漳州、泉州等地走私貿易者的出航基地，國內外物資聚集於此，盛況可與蘇州、杭州比擬，甚至被稱為小蘇杭。
中國的海商即海寇李光頭和許棟兄弟，以雙嶼港為根據地，招引葡萄牙人、日本人以及南海各國人，往來於各港口，展開東亞海上的國際走私貿易。這些海商走私貿易所經營的中國商品是多方面的，有生絲、絹織物以及絲綿、綿布、錦繡、水銀、鐵鍋、陶瓷器、藥材等。
其中，從許棟等的部下逐步嶄露頭角而自立，以後稱霸東亞海上地方，是被稱為倭寇王的王直（？~1559年）。 

王直等的稱霸海上和日本
李光頭、許棟的部下王直等人開始要求與日本通商，據鄭舜功《日本一鑒》記載，是在1545年（日本天文十四年、明嘉靖二十四年）。關於王直的活動，1562年成書的鄭若曾的《籌海圖編》擒獲王直條有如下記載：「王直，歙（安徽省徽州府）人也。少落魄，有任俠之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以故人人宗信之。一時之惡少，如葉宗滿、徐惟學、謝和、方廷助等，皆樂與之遊。……嘉靖十九年、時海禁猶弛，直與葉宗滿等赴廣東，造巨艦，持硝黃、絲綿等違禁物，至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五六年而致富不貲。夷人大信服之，稱五峰船主。」據此可知，王直出身於徽州歙縣，富於俠氣，有智略，很大方，是個有大老闆氣度的人。並且據說贈答、交易時的票據或算帳都交由他辦理，可知是一個擅長經商的知識份子。
書中說他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與同夥葉宗滿等人前往廣東，違反國禁，做海外走私貿易。但據同一部《籌海圖編》浙江倭變紀條中說，許棟兄弟從麻六甲吸引葡萄牙人到浙江雙嶼港，是在嘉靖十九年，當時王直、徐惟學、葉宗滿、謝和、方廷助等都是作為海商李光頭、許棟的部屬而活動的。許棟兄弟和王直、徐惟學都是同鄉，徽州歙縣人。李光頭是福州人，葉宗滿、謝和等是漳州人，他們都是福建同鄉。估計他們在同鄉意識的推動下，參與雙嶼港走私貿易，加強了同夥結合。如果是這樣，王直等人開始走私就不是在嘉靖十九年，或許是在更早以前。還應該說王直的同夥葉宗滿等人，實際上是王直開始出入雙嶼港之後的同事。
關於王直等人隸屬於李光頭、許棟時首次謀求與日本通商，據鄭舜功的《日本一鑒》的記載，是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王直等在前一年接待了曾被拒絕入貢的日本貢使僧壽光等人，誘引他們參與雙嶼港走私貿易。估計是在壽光等次年回國時，王直等人同行來日。據說，當時王直等吸引博多的海商倭助才門等3人同行，參與雙嶼港的走私貿易。似乎從那以後，日本海商到雙嶼港來參加走私貿易的人逐漸增多了。於是，一群海寇或被海商引誘的中國人以及葡萄牙人、日本人、南海人等，大批進入雙嶼港，雙嶼港成了東亞的國際走私貿易大據點。
此外，在此時期前來日本請求通商的中國海商或者海寇，似乎還相當多。《明實錄》的世宗時期中，記載有關於中國人來日本途中遇到颶風，漂流到朝鮮海域，而被朝鮮國捕獲或保護的報告。據這些報告，其中有漳州之民李王乞等39人、福建下海通番的奸民341人等。還有的報告寫道：「今又獲馮淑等前後共千人以上，皆夾帶軍器、貨物。此前，倭奴尚無火炮，而今頗有之。」這些只不過是因為偶遇颱風，漂流到朝鮮而留下的記錄，這反映在16世紀40年代日中間的私人交流和走私貿易相當繁盛。
以浙江和福建海域為中心的走私貿易如此倡狂，明朝政府當然不會置之不顧。為了對付走私，1547年七月起用朱紈為浙江巡撫兼福建軍務提督，承擔此項任務。朱紈（1494~1549年）出生於蘇州府長洲縣，以清廉剛直而聞名。他一上任就立即親自調查沿海地區的實情，同時採取有力的措施，嚴守海禁，取締海寇和倭寇，下令突襲浙江和福建的海盜根據地和走私貿易的中心地，以求使之滅絕。結果，在次年，1548年四月雙嶼港被中國官軍攻佔，李光頭等多數海寇骨幹被捕，並被處刑，潛逃的許棟也終於同年六月被捕，並被處死。
但是，這種徹底肅清海上走私的行動，卻受到過去得益於走私貿易的沿海地區鄉紳、富豪以及同他們勾結的官僚的反擊。朱紈因未待天子下令便獨斷處刑，而被問罪下臺，次年終於自己服毒，悲壯地死去。他死後，再也無人敢於主張海禁，中國海寇和海商的走私貿易愈益猖獗，導致了所謂的嘉靖大倭寇時代，日本稱之為後期倭寇。
在官軍突襲雙嶼港時得以倖免的王直，收容李光頭、許棟的殘餘部下和船隊，登上首領的地位，成為海上的一方勢力。據《日本一鑒》記載，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王直、徐惟學等吸引日本人到舟山群島馬跡潭進行交易，1549年和1550年又在舟山群島的長途進行交易。書中接著又寫道：「當時有盧七、沈九者，誘倭入寇，突犯錢塘（杭州）。浙江海道副使丁諶，向王直等送檄文說，倘拿賊投獻，姑容私事（民間貿易）。王直……立拿獻盧七等。」這體現了王直一方面協助官方打倒敵對海寇，同時又確立自己在海上的霸權的過程。
1551年，王直又到舟山群島定海縣西方的烈港（列港、瀝港）停泊，以此為走私貿易的前進基地。這時，另一個海寇首領陳思盻已經佔據定海縣東北的島嶼大衢山，繼而又在橫港設基地，阻礙王直等與日本的往來，有壓倒王直之勢。王直暗地裡勾結有名的寧波府慈溪縣積年通番的柴德美，請其家丁數百名協助，同時又暗通海道官，請求官兵支援，內外夾擊陳思盻的船隊，終於將陳殺死，奪取船隊的全部財貨。結果，五峰（王直的號）之勢於是益張，海上遂無二賊。
估計當時的大部分中國海寇，都是一邊經常進行擔風險的走私貿易，一邊又起著仲介貿易商的作用，斡旋本國和各外國尤其是日本之間的通商，從雙方獲利。來自日本的朝貢貿易即勘合貿易斷絕以後，更是如此。可以說王直等人正是這樣地通過仲介貿易，一邊排除海上的敵對勢力，一邊又巧妙地保持同本國大陸的關係，而上升為海上鉅賈、巨魁的。
這一情況，在中國一位地方官的《海寇議》中，有如下的記述，它反映了當時王直的勢力：
五峰，以所部之船多，仍令毛海峰（亦稱毛烈、王滶，王直之養子）、徐碧溪（徐惟學）、徐元亮等分領之，因而於往來之海上四散劫掠，對藩船之出入，關（定海關）亦不盤阻，而興販之徒紛錯于蘇州、杭州，公然無忌。沿海之人民，或饋時鮮之物，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袍玉帶者。如把總張四維，因與柴德美交厚而於五峰往來。本若熟近，則拜伏叩頭，甘為臣僕，為其送貨。
由此可知，王直把屬下的船隊分由王滶、徐惟學、徐元亮等人管理，定海關也不阻止其海上的往來。走私貿易之徒公然混入蘇州、杭州進行交易，沿海居民饋贈新鮮食品和酒米，甚至送子女入夥。王直等海寇們與中國本土的官府、鄉紳、富豪等形成一種共謀關係，氣脈相通，為共同的利益而瘋狂地奔走，進行走私貿易。
王直又以日本松浦五島為根據地，以其侄王汝賢、養子王滶等為心腹，自號徽王，指揮三十六島的倭人，其威勢及東亞海上。他之號五峰，據說也是因五島而起的。
現在，位於平戶市被稱為印山寺宅邸遺跡的地址，據說曾經是王直在松浦藩王的關照下修建的館所。關於這個問題，後來日本寬永年間（17世紀前葉）大麯藤內留下的松浦家文書《大麯記》中，有如下的記載：
道可氏是福氣和武功都很大的人。有個名叫五峰的從大唐來到平戶津，住在現在的印山邸址修建的中國式房屋。他利用了五峰，於是大唐商船來往不絕，甚至南蠻的黑船開始駛來平戶津，大唐和南蠻的珍品年年充斥，因而京都、堺港等各地商人，雲集此地，人們稱作西都。
所謂的道可氏，是第25代藩主松浦隆信（1541~1568年在任）的號，該文書是為了把他的談話留給子孫而記的。他的在任期，與王直等來到五島、平戶展開活動屬於同一個時期，所以可信度相當高。該文書稱王直得到藩主的許可，建築了中國式的住所，來自中國的貿易船由此絡繹不絕。接著又說，南蠻黑船、葡萄牙船也開來了，京都、堺的商人以及各國的人都聚集此地，購買中國和南蠻的舶載品，呈現出被稱為西都的繁榮景象。由此可以想像，王直等渡來時期的五島和平戶，日中民間貿易是如何之繁盛。
還有，從作為記載洋槍傳入日本的史料，著名的文之玄昌的《鐵炮記》（1606年）中可以瞭解到：日本天文十二年（1543年）八月，當種子島時堯第一個從葡萄牙人手中得到洋槍時，王直曾以大明國儒生五峰的名義從中介紹，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比王直晚出現的海寇頭目是徐海（？~1556年）。他是王直同夥徐惟學的侄子，年少時離鄉里到杭州大慈山虎跑寺為僧，法名普淨，通稱明山和尚。他犯海禁，策劃來日本，是由於同他叔父的關係。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當聽到叔父徐惟學與王直同倭人來烈港營商時，徐海便前往會見叔父，並在其勸誘下同去日本。徐惟學是王直的同鄉，當時，作為另一位首領，占很重要的地位。徐海抵達日本不久，就作為徐惟學向大隅某領主借銀數萬兩的抵押人質，被扣押在大隅。在此期間，日本的人們見徐海是中華僧人，信以為菩薩來接引，有許多人向其施捨。他就靠此收入修理大船，於1552年吸引倭人到烈港進行走私貿易。
但此時意外地發生了徐海同王直不和的事件。王直、徐惟學等以烈港為前進基地走私時，曾經作出奉浙江海道官的檄文，捉拿與之對立的海寇而同官方合作的姿態，但來自大陸的中國貨船往來於烈港途中遭到掠劫，被密告為此乃徐海等所為。這引起王直的憤怒，此事後，雙方不再共同行動。
一時撤回日本的徐海等人，以大隅、薩摩為根據地，養精蓄銳之後又與倭人在1554年到1555、1556年期間，連年出沒於中國沿海地區，以大陸沿岸的柘林、乍浦為前進基地，頻繁地襲擊江蘇、浙江的各州縣和衛所。
另一方面，王直也自徐海事件以來，被人懷疑為一邊表面上經營交易，卻又背地裡進行搶劫。1553年四月，舟山群島、普陀山、烈港的基地遭到俞大猷、楊克寬等軍官的突然襲擊，王直好容易脫險，逃回五島、平戶。此後，未見王直親率船隊大舉出動。
與王直共同行動的徐惟學也自其侄徐海一案後離開王直，寄身於嶺南地區的海寇、潮州人林國顯，出擊潮州海上的南澳，1554年十月受到官軍追擊，戰死在海上。徐海得知後，於1556年三月採取報復措施，糾合大隅的新五郎（辛五郎）以及種子島、薩摩、日向、和泉等地的倭賊，總計五六萬人，船千餘艘，大舉入寇。但在中途遇暴風，有的漂流而死，有的返回本國，徐海率領大約2萬餘部眾到達大陸。
三月末，徐海在浙江乍浦登陸，與先入寇的陳東（據說在薩摩領主之弟的幕下擔任書記）、葉麻（亦稱葉明、麻葉）等匯合，搶劫嘉興等州縣，但是在四月以後的桐鄉縣城攻防戰中，中了浙江總督胡宗憲巧妙的離間計，各頭目之間的互相不信任加深，終於被各個擊破。七月三日葉麻、十月四日陳東，先後被捕，企圖逃走的新五郎也在八月四日於金塘的海上被捉。接著，徐海也在平湖縣沈家莊被擒。至此，曾經騷擾浙江、江蘇地方的各方海寇被掃蕩殆盡。
這些海寇頭目把前進基地設在中國沿海地區，把根據地設在日本九州，統率日本人，因此被稱為倭寇，但其組成人員實質上真正的日本人最多也不過占10~20%，其他大部分是中國人。這是嘉靖大倭寇的實際情況。
《日本一鑒》的作者鄭舜功，負禁止倭寇的使命被派往日本，是在楊宜任浙江總督時。鄭舜功於1556年抵達日本，逗留在豐後的大友義鎮（宗麟）處，調查倭寇動向和日本國內情況，後於1557年隨大友氏的使僧清授回國。回國時，在依附於權臣嚴嵩的趙文華的策動下，楊益已被革職。
接替楊益就任浙江總督的是浙江巡撫胡宗憲，他早在巡撫任內就曾採納寧波府生員蔣洲的獻策，計畫派遣蔣洲為正使、陳可願為副使前往日本，傳達敕諭，令其禁止倭寇。但其真正目的在於說服以五島、平戶為根據地的王直，令其歸服。陳可願等在1555年十一月到達日本五島，通過王直的養子王滶會見了王直。胡宗憲與王直同為徽州人，他告訴王直，已使其留在故鄉的妻兒出獄，並熱情照料。並告訴王直，如果回歸祖國，准其從事貿易，不問其罪。誘之以利，勸其投降，王直聞之動心。他於次年二月令心腹部下葉宗滿、王汝賢、王滶隨陳可願回國，表示歸順，同時轉告自己的願望僅在進貢開市。王直進而與蔣洲同行，從博多前往豐後，協助向大友、大內氏等各大名、豪族宣佈禁止倭寇的敕諭。
在此期間，1556年春至夏季，徐海等大舉入寇引起的江蘇、浙江方面的搶劫活動早已頻繁。總督胡宗憲利用先期回歸的葉宗滿等人，推進其招撫工作，宣告王直已經歸順，動搖徐海，或通過使海寇相互離異的工作，孤立各頭目，相繼捉拿和鎮壓了他們。
對這種形勢變化尚不知曉的王直，於1557年10月隨大友義鎮的使僧善妙，率領千餘部下，為求進貢互市到達舟山群島的岑港。但是，明朝廷決定逮捕懲辦王直，沿海警備森嚴，王直已知受騙，但是孤立無援，毫無辦法，終於歸降胡宗憲的軍門，被投入按察司的監獄。在兩年後的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被處死。
王直及其同黨已滅，江蘇、浙江方面的倭寇活動逐漸衰弱，但其餘黨仍南下福建和廣東沿海，恢復勢力，繼續進行激烈的搶劫活動。1563年倭寇侵襲福建各地，攻陷興化府時，由於總兵戚繼光、俞大猷等同心協力將其擊滅於平海衛，其活動也衰落了。1567年（明隆慶元年），解除了明初以來長達兩個世紀的海禁，允許中國商人到南海方面往來通商，這又間接地封死了海寇、倭寇的活動。
在所謂嘉靖大倭寇時代，中國海寇或海商的走私貿易所經營的中國商品是多方面的，有生絲、絲織品以及絲綿、錦繡、麻布、紅線、水銀、縫針、鐵鍋、陶瓷器、銅錢、古書籍、書畫、藥材等。這些被作為倭好貨物載入《籌海圖編》等書的商品，在日本廣為人們喜愛，以數倍，有的甚至10倍的高價成交，海外貿易給中國海商帶來了很大的利益，結算時使日本的大量銀兩流入中國。
明代後期的顯著現象是作為流通貨幣的銀被廣泛使用，明初以紙幣鈔（大明寶鈔）和銅錢充當法定貨幣，禁止流通使用金銀。但隨著鈔的暴跌，銀作為實質性貨幣出現，明代中期以後，公私均盛行使用。但是，到嘉靖時期（1522~1566年），北方軍餉急劇增加，引起國內銀的不足。國內的銀產地先為浙江，後又以雲南為中心，但根本無法補充國內需銀的不足，只有16世紀後半期以後的外銀流入才能補其不足而且有餘。
關於明代後期外銀的流入中國，是通過以下貿易進行的，即葡萄牙人的對澳門貿易，同佔據菲律賓群島的西班牙人之間的呂宋（馬尼拉）貿易，中國海商的對日本貿易等。佔據澳門的葡萄牙人，以澳門為中心壟斷歐洲同東方之間的貿易大約長達100年，他們將從歐洲帶到印度的銀幣及其他各種商品，又運往中國，獲得巨額盈利，接著又把中國的生絲、絲織物和黃金從澳門轉運到日本，把日本的銀帶到中國，據說獲得更大的盈利。還有，自中國人被允許往來於東西方以後，中國海商前往呂宋島，與佔據該地的西班牙人進行的呂宋貿易，呈現盛況，大量的銀由此帶到了中國。這些銀為墨西哥及南美所產，估計明末每年通過對呂宋貿易使300萬披索的銀流入中國。
明末民間貿易的發展與日本
1567年（明隆慶元年），由於福建巡撫塗澤民的建議，正式承認對東西兩洋的通貨貿易，解除了明初以來幾乎長達兩個世紀的下海通商禁令，漳州（海澄縣月港）從前是走私貿易的出航基地，現已被指定為正式承認的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這對明朝政府來說，是政治上、經濟上180度的轉變，在歷史上也是顯著的變革。不過，通商只限於東西兩洋，前提條件是禁止渡海去日本，禁止輸出硝黃（硝石、硫磺等火藥原料）、銅錢等違禁貨物。
廣東廣州和福建福州的市舶司，分別作為接納南海各國和琉球入貢船舶的視窗，照舊存續。但自16世紀初以來，為確保地方財源，不僅對朝貢船的附搭貨物徵稅，而且廣州對外來商船也要課稅（徵收關稅）後才同意其入境。這就使各外國對朝貢貿易的關心進一步低落。對此，可以彌補而且有餘的是葡萄牙人對澳門貿易的繁盛。大約在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協助中國官府征討海盜，獲得該地居留權以後，澳門成了葡萄牙人在亞洲的貿易根據地，繁榮長達約1個世紀。通過對中國的貿易，在明末1599~1637年期間，僅僅由葡萄牙人從日本運到中國的銀兩就達5000~6000萬兩。
新設的漳州對外貿易管理機構，在海防同知的管理之下設督餉館，專門辦理有關中國商人海外貿易的出入手續和關稅業務，目的在於籌措地方防衛費中的軍餉。中國海商中申請去東西兩洋經營貿易的，可以領取作為渡航證明書的文引，詳細填寫海商貨物、姓名、年齡、原籍目的地等。在交表時徵收引稅，作為手續費。在剛設置時，文引發行數定為一船一份，一年共50份，但到1589年（明萬曆十七年）增加到東西洋各44隻船，共88隻。後來，去海外者仍逐年增加。1593年預計為去東西洋船100隻，去臺灣船10隻，文引數增到110份。1597年又追加20隻，共130份。
隨著文引數的增加，關稅收入也增多了。漳州的關稅收入稱為餉稅，由水餉（船稅）、陸餉（物品輸入稅）和加增餉（只向對呂宋貿易追加的銀兩）3種構成，開洋初年收入只不過是銀3000兩，1575年達6000兩，以後逐年累增，1583年達20000餘兩，1594年達29000餘兩。
這些數字說明，中國民間商人對南洋方面的海外貿易在順利地擴大發展。其中尤其是在16世紀後半期到17世紀的前半期，取得了飛躍發展的，是對呂宋（馬尼拉）的貿易。據西班牙方面的報告書，中國商船到呂宋的船數，1575年左右為12~15隻，1586年為25~40隻，1599年左右常年為30隻，據說有的年份達50隻。隨著對呂宋貿易的發展，明末有大量的洋銀被帶入中國，共約西班牙銀幣200萬~300萬披索。中國人的對外貿易在南洋方面既呈現如此盛況，促進了中國商品輸出以及彼此之間的物資交流，朝貢貿易的必要性就相應地減少了，因為過去的朝貢貿易是受到各種禮儀和限制的約束的。因此，明代的對外關係在其後期到末期，朝貢貿易雖然基本上存在，但實質上作為主流而繁盛的是中國海商的民間貿易，朝貢貿易只限於朝鮮、琉球、暹羅等幾個國家，並趨向衰落，已經徒有形式。
這個時期，對日本如何？海禁雖已解除，但是對於日本仍然因倭寇關係而保持警惕，禁止一切中國人出海去日本。
加劇這種形勢的，是豐臣秀吉的侵略朝鮮戰爭。1592年（日本文祿元年、明萬曆二十年）四月，在朝鮮登陸的日軍立即攻陷京城，幾乎佔領了朝鮮全國。因此，逃到義州的朝鮮王（宣祖李昖）向宗主國明朝求援。明朝也為此派出遼東的精銳部隊，但不堪一擊，而在另一方面，日本軍也有補給線長的困難，一時出現了議和的意向。因雙方條件不合，談判破裂，結果發展成長期戰爭。1598年（日本慶長三年、明萬曆二十六年）八月，秀吉死，日軍撤退，戰爭宣告結束。此次朝鮮戰爭，日本稱之為文祿、慶長之役，朝鮮稱之為壬辰倭亂、丁酉倭亂。這次出自秀吉征明野心的前後共達七年的戰亂，使朝鮮許多地方徒然化為廢墟，使該國人民和國土蒙受災害，而結果在歷史上給朝鮮人民留下了長期的對日本侵略的怨恨。從文化史上看，這次戰亂客觀上給日本帶來的最大收穫是，從朝鮮捕虜了許多陶工，並押送到西部日本各地，使制陶技術傳到了日本。這在日本陶瓷發展史上是劃時代的事件。
儘管明朝政府對日本採取強硬的海禁的措施，但同日本之間的貿易對中國方面也是非常有利的。所以中國商船即使冒著風險也要採取種種手段，逃避政府的檢查駛往日本，此種狀況連年不斷。日本方面，在經過織豐政權之後，江戶幕府成立伊始，德川家康就在對外關係方面採取積極態度，表示歡迎中國船來航，鼓勵其通商貿易。例如：1610年（日本慶長十五年、明萬曆三十八年），廣東船到達長崎時，發給朱印狀，加以保護；同年，又有南京商人周性如到達肥前五島，繼而在駿府謁見家康，日本發給他朱印狀，准其在長崎進行貿易。這種貿易儘管中國禁止，在日本卻受到歡迎，所以中國商船來長崎的，逐年增多，一年達數十隻，多的年份竟達70~80隻。
但是，1636年（日本寬永十二年、明崇禎八年）日本又發佈鎖國令，禁止一切日本人出國及回國，外國船的入港貿易只限定在長崎。日本進入鎖國體制以後，只允許中國船和荷蘭船照舊駛入長崎港。因此，明末至清代日中之間，並沒有建立兩國間的正式邦交關係，自始至終一直是只通過中國商船開到長崎港的單方面來航的方式而進行民間往來。從中國輸入的物品有生絲、絲織品、白糖等多種，而日本方面則輸出大量的金、銀、銅，用於單線貿易的結算。
在中國，明朝因李自成等的農民起義而於1644年滅亡，在降將吳三桂的引導下，清軍輕而易舉地佔領了北京，於是滿族的清朝遷都北京。作為中國王朝的繼承者，清代在對外關係方面沿襲明代的制度。但是，由於在華中、華南擁戴明朝皇族的中國人（南明政權）的抵抗，鄭氏家族對大陸的反攻，以及鎮壓三藩之亂等原因，清朝統一中國的過程仍不能不花費很長的歲月。
其中的鄭芝龍（一官），自明末以來就稱雄沿海，同日本、東南亞各國之間頻繁地進行貿易活動，是福建海商或海寇。1645年，他在福州擁戴唐王（朱聿鍵，隆武帝），建立南明政權，並且請求日本援助，但未奏效。福州淪陷後，唐王被捕，鄭也投降清軍。但是其子鄭成功（1624~1662年，賜朱姓，故又稱國姓爺）堅決繼續抗清，擁戴佔據廣東肇慶的明王（朱由榔，永曆帝，1646~1661年在位），並以廈門、金門為根據地，繼承其父進行從日本、琉球到安南、暹羅、呂宋的海上貿易。1659年曾以收復江南為目的進攻南京，但遭清軍奇襲進攻，敗退廈門。同時，由於他母親是日本人的親緣關係，曾多次到日本，請求軍事援助，但因日本正處於鎖國體制之下，故未成功。1661年3月，他把廈門的守備任務交給長子鄭經（1643~1681）等人，他自己率領艦船數百隻，率兵將25000人，由澎湖島進攻臺灣，驅逐荷蘭人，置臺灣於其統治之下，作為反清的根據地。
針對這種情況，清朝早自1656年（清順治十三年）以來就採取海禁政策，嚴禁中國沿海居民出國進行貿易及輸出違禁物資，同時招撫鄭成功投降。因鄭未接受，又於1661年加強海禁，企圖使臺灣孤立，並對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等沿海五省實施遷界令，採取封鎖大陸的措施。所謂遷界令，就是強令中沿海地區的居民遷移到距海岸30華里的內地，並且在邊界線上挖一條寬6米的界溝，築一堵高2米的界牆，作為警備。這是使沿海成為無人地帶，但效果不大。接著，清朝又鎮壓三藩之亂（1673~1681年），並借其餘勢，乘鄭經死後內訌之機，攻陷臺灣。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終於消滅了鄭氏。臺灣平定後，清朝於1684年發佈展海令，解除海禁，允許沿海人民出海貿易，同時又於次年（1685年）不僅承認各外國朝貢貿易船，也承認民間商船來航通商，設廣州、漳州、寧波、雲臺山等4所海關。
關於同日本的關係，早自明代後期廢止遣明船以後，兩國邦交就已完全斷絕，到清代也是如此。但是福建、廣東方面的中國商人認為同日本貿易有利，便以走私形式單方面來航，江戶幕府允許他們到達長崎，並予保護。即使在日本鎖國體制之下，也沒有改變。而在清朝解除海禁，正式允許中國人出國以後，他們來長崎已被公開允許，因而逐年增多。清政府也需要從日本購買銀、銅，所以可以說日中兩國的通商關係是在華夷秩序的範圍之外，由民間層次以易貨方式展開的比較自由的貿易。
最後附帶要談到的是，明末清初在南明政權之下，抵抗清軍南下，不肯投降清朝的南明遺民中，有不少人流亡到日本。其中，以朱舜水、戴笠、隱元等最為著名。朱舜水（1600~1682年），為浙江余姚人，習程朱之學，1659年參加鄭成功軍進攻長江的戰役，失敗後亡命日本。初住長崎，後由水戶藩主德川光國聘請，移居江戶，對水戶學的發展貢獻甚大。戴笠（？~1672年），原名觀胤，明亡時改名為笠，字曼公，杭州人，自幼志於醫術。1653年，由於不堪清朝的民族壓迫，亡命日本，僑居於長崎之同鄉醫師陳入德家，精於治療痘疹，被稱為神醫，後入於長崎興福寺隱元禪師門下，號獨立禪師。隱元（1592~1673年），為福州人，在山城宇治創萬福寺，以日本黃檗宗之開山祖為世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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